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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人员的基本情况、变动原因和依据 

范勇宏，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交易部副总经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

资官。2016 年 8 月起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毛新平，曾任冶金工业部武汉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广

州珠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共性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现任北京科技大学碳中和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2 年 10 月起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梁宗平，曾任首钢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党委

书记，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首钢京唐

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首钢技术质量部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首钢京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主任、外埠企业

工作办公室主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2014 年 5 月起任首

钢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通知，聘任宋宇同志为首钢集

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免去范勇宏同志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免去毛

新平同志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 

梁宗平同志退休离职，按照《北京市国有独资公司职工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其职工董事资格自行终止。 

（二）新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宋宇，男，1961 年 7 月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东方化工厂研究所干部，

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北京市发展

计划委员会投资处处长，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北京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北京市

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二、影响分析 

本次董事变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

对本公司有权机构决议有效性构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